
社子島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草案)聽證

說明會

1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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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參、諮詢服務

貳、拆遷安置計畫草案重點說明

壹、聽證說明

肆、3/4及3/5說明會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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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聽證說明

聽證目的一

聽證當日流程六

如何提出申請七

誰能來參與聽證二

如何參與聽證三

提出文書證據/申請證人等四 申請期限八

聽證紀錄如何公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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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目的一

依聽證陳述(言詞或書面)意見及理由證據，修改拆
遷安置計畫。

聽證完
能做什麼

為什麼
要辦聽證

內政部都委會107年6月26日第925次會議附帶決
議： 「請市府於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請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查前，先行就拆遷安
置計畫內容辦理聽證，以釐清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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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來參與聽證二

公告地點：本府、本府地政局、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本市士林區公所、本市士林區福安里辦公處、本市
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本市士林區永倫里辦公處及社子島駐點工作站之公告（布）欄。

公開網站：本府、本府地政局、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明日社子島官方網站及Facebook等平台。
刊登市府公報及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3日(日期：108/2/25~2/27 )

當事人及
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

未知之利
害關係人

區段徵收計畫範圍內之

(1) 已登記建物之所有權人(以108年1月23日建物登記資料為準)

(2) 設籍人口(以108年1月25日戶籍資料為準)

書面通知
(108/2/18
寄出)

區段徵收計畫範圍內之

(1) 未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

(2) 無設籍但有居住事實者

(3) 108年1月23日後之已登記建物所有權人

(4) 108年1月25日後始設籍之設籍人口

公告通知

( 108/2/25
~108/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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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參與聽證三

蒐集意見

聽證會議
依聽證意見
及理由證據
修改安置計
畫

25位
發言代表

上場
發言

言
詞
陳
述

書
面
意
見

只
想
來
聽

3/11前

出席協調會
(未出席即放棄)

(協調出25位
發言代表)

3/16

旁聽席

為於有限之發言時間內，集中意見，並使各方意見完整陳述、發問與回應，故聽證發言採代表制

4/13

全體當事
人及利害
關係人

3/29前

聽
證
紀
錄



|聽證會議當天場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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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發言代表
(以25名為上限)

機關代表
發
言
台

證人 鑑定人

旁聽席 旁聽席

大門

媒體區

報到處

諮詢區

1.當事人、已知利害關係
人或未知利害關係人
(含已填具申請書且出席協調
會但未經選任為發言代表者、
書面陳述意見者)

2.其他民眾

如何參與聽證三



凡陳述意見所依據的文書證據內容(如：資料來源或相關文

獻依據)，請隨同書面意見表檢附該資料於3/29前送達
至開發總隊(註：發言代表提出文書證據時間亦同)

什麼是
文書證據

提出文書證據四

1.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
2.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3.內政部都委會107年6月26日第925次會議附帶決議
4.訂定拆遷安置計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4-1條、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7條）

機關提供的
文書證據

機關：3/18 發言代表及一般民眾：4/3

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網站

公布時間

公布地點



申請時間將另行向發言代表說明

證人、鑑定人、輔佐人申請程序四

10

發言
代表

得申請

證人

鑑定人

輔佐人

出席
聽證

同意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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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紀錄如何公布五

聽證紀錄簽認(機關之發言，亦須由機關簽認)

主持人於會上宣布閱覽時間、地點+開發總隊另函通知

紀錄公布方式

會議全程錄音錄影，聽證紀錄完成後於會後1個月內公布
於開發總隊網站

4月13日聽證會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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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證會議議程

項次 預訂時間 預計時間 議程

1 08:30~09:00 30分鐘 報到(含身分查核)

2 09:00~09:05 5分鐘 主持人致詞

3 09:05~09:25 20分鐘
主辦單位說明(聽證程序、發言時間、注意事項及
本拆遷安置計畫草案內容)

4 09:25~12:25 180分鐘 發言代表陳述意見(150分鐘)、機關回應(30分鐘)

5 12:25~12:45 20分鐘 中場休息

6 12:45~13:30 45分鐘 發言代表總結(25分鐘)及機關總結(20分鐘)

7 13:30~13:40 10分鐘 主持人結語及宣布散會

備註：上述議程，主持人認有必要時得予調整、順延或終結

承購
專案住宅議題一

承租
專案住宅議題二 其他安置相關問題議題三

討論議題：

聽證當日流程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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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意見進行原則

| 聽證發言時間

08:30~09:00
報到

09:25~12:25
陳述意見

12:45~13:40
總結、

結語及散會

09:00~09:25
會議說明

機關

議題一 議題二 議題三 總結

發言代表

承購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 其他安置相關問題

發言代表

機關

發言代表

機關

發言代表

機關

150分鐘發言
代表

機關 (由發言代表於準備會議決定各議題時間)

10分鐘 10分鐘10分鐘 20分鐘

聽證當日流程六 2

25分鐘

各議題進行陳述意見之人選及發言順序，由發言代表自行調配
各議題進行陳述之發言代表人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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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議題進行方式 1個議題時間得進行事項

 發言代表

陳述意見、提出證據
對機關之發問
需證人、鑑定人回應之發問(經主持人
同意)

被詢問之證人、鑑定人回應說明

 機關(每一議題以10分鐘為原則)

回應說明
需回應機關，若超過2個以上，所有機
關之回應說明時間共用10分鐘

如未及於10分鐘內回應，於總結時間
再併與回應。

陳述意見

發問

50mins

機關

發言代表

響鈴規定：

倒數第2分鐘響2短鈴
時間到響1長鈴

08:30~09:00
報到

09:25~12:25
陳述意見

12:45~13:40
總結、

結語及散會

09:00~09:25
會議說明

回應說明

機關

發言代表

10mins

證人、
鑑定人

回應說明

聽證當日流程六 | 聽證發言原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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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時間(合計45分鐘)：

發言代表25分鐘

機關20分鐘

進行事項：

陳述意見，無發問

總結回合進行方式

發言代表 25mins
陳述意見

20mins

陳述意見
機關

08:30~09:00
報到

09:25~12:25
陳述意見

12:45~13:40
總結、

結語及散會

09:00~09:25
會議說明

聽證當日流程六 | 聽證發言原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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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結語

聽證是否終結

業經充分陳述，宣布終結

聽證紀錄簽認(機關之發言，亦須由機關簽認)

宣布聽證紀錄閱覽地點及時間

紀錄公布方式

會後1個月內公布於開發總隊網站

08:30~09:00
報到

09:25~12:25
陳述意見
及總結

12:45~13:40
總結、結語及

散會

09:00~09:25
會議說明

聽證當日流程六 | 總結4



地址：11050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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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總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社子島駐點工作站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8
段150號1樓

上午9:00~下午5:00
(上班時間內)

現地駐點

如何取得
申請文件

1. 公文通知函(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

2. 土地開發總隊網站(https://ppt.cc/fDpWrx)
3. 土地開發總隊辦公室(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3樓)

4. 社子島駐點工作站(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8段150號1樓)

5. 富洲里及福安里里辦公處

如何提出申請七

您可以親送或郵寄

您可以親送或郵寄或傳真

言詞陳述

書面意見

送件地點

送件方式

下午2:00~5:00

每周一至週五

https://ppt.cc/fDpWrx


108年3月11日下午5:00截止

108年3月29日下午5:00截止
18

申請期限八

言詞陳述

書面意見
及

文書證據

繳交參與聽證程序申請書

108年3月16日上午9:30開始

全程出席協調會(士林區富安國小大禮堂)
(攜帶身分證+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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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拆遷安置計畫草案重點說明



拆遷分2期，土地徵收不分期(全區徵收及辦理抵價地分配)
第1期地上
物查估補償

第1期安置
申請與審查

第1期拆遷

專案住宅工
程施工

第2期地上
物查估補償

第2期安置
申請與審查

專案住宅分配交屋

第2期拆遷

20

拆遷安置規劃一

等候配售期間
 中繼住宅
 房租津貼2萬元/月

至交屋日止

先安置後拆遷 規劃配套措施分期分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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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彈性安置
是否持有

房屋

是否持有

土地

是否持有

土地

◆ 無屋無地

◆有屋無地

◆無屋有地

◆有屋有地

協力造屋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配售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安置街廓(限合法建物)

發給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限列管違建)

註：本地區補償與安置應依區段徵收相關法令、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規定，並依本安置基本
原則訂定安置計畫據以執行。

發給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限列管違建)

配售專案住宅

協力造屋

安置街廓(限合法建物)

拆遷安置規劃一



1.主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或77.8.1前已存在之違建事實上處分權人，且於拆遷公告日2個月前設有戶籍並有居住

事實之自然人，得以成本價承購專案住宅，每1門牌建物以配售1戶為原則，若1人擁有多門牌建物者，以
配售1戶為原則，其餘建物發給安置費用。
77年10月航照圖即有顯影之建築，如建物現況已拆除修建、改建或重建者，亦同，並按與現況重疊部分面
積計算安置拆除面積。

22

3.移轉限制－6年內除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判決確定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者外，不得移轉，限制期間內，

如欲移轉由市府按原配售價格優先買回。

區段徵收拆遷
公告日前2個月
設有戶籍並有
居住事實。

1.未獲主配之
房屋共有人。

2.已獲主配屋
主的三親等
血親或二親
等姻親。

設籍 身分 住宅單位 總量限制

2.增配－因設籍多戶申請增加配售條件

申請人居住的
房屋要有獨立
之廚房、廁所
及出入口並含1
個以上相連的
居室及非居室。

1.房屋拆除面積每
超過20坪可增
加配售1戶

2.但不得超過設籍
總戶數及房屋住
宅單位總數。

配售專案住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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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甲、乙

主配 甲

設籍人口
及戶數

甲及妻子

甲的兒子及媳婦

屋主乙

承租人丙

增配申請
屋主乙、甲的兒子、

承租人丙

拆除面積 150m2(約45坪)

審查情形

1.申請人身分資格、住宅
單位條件如右圖

2.總量限制：本建物設籍
4戶，住宅單位3個，
拆除面積符合3個級距
(150÷66＝2.3)，三者
取最小值＝3(主配+增
配最多可配3戶)

審核結果：配售3戶專案住宅，
含主配甲及增配乙、甲的兒子

配售專案住宅二



77.10航照顯影部分

查估現況

24

資格條件，從寬認定
 從寬認定主要項目

經比對77年10月航照圖顯影與查估

資料現況，如確認為77.08.01前已

存在之建物者，仍得配售專案住宅

同一空間內，有2套廚房設備，視

同為2套合格之獨立廚房

房屋修
建過半

獨立廚
房認定

重疊納入安置範圍

配售專案住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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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滿二十歲之國民者。

2.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設有戶籍，或在本市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3.家庭成員均無位於本市、新北市、基隆市或桃園市之自有住宅者。

4.家庭成員均無承租本市國民住宅、公營住宅、社會住宅，或借住平價住宅。

5.家庭年所得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平均每人每月不超過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之三點五倍者。

6.家庭成員之不動產應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中低收入戶家庭財產之不動產金額。但原

住民保留地及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不予採計。

※家庭成員，指申請人本人、配偶、戶籍內申請人及配偶之直系血親及該直系血親之配偶。

臺
北
市
社
會
住
宅
出
租
辦
法

未獲其他方式安置者，得以每一設籍戶承租專案住宅1戶。必要

配偶分戶者，仍以承租1戶為限必要

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資格。必要

承租專案住宅三



優惠租金表

身份別 特殊條件 家庭年收入 每人每月收入
租金

優惠折數
承租
順序

特殊身份
拆遷戶

1.本市列冊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限申請人本
人)

2.65歲以上之老
人

3.身心障礙者

128萬元以下

第1階
(最低生活費1倍以下)

1萬5,544元以下
市價3折 1

第2階
(最低生活費1~1.5倍以下)

1萬5,545元~2萬3,316元以下
市價4折 2

第3階
(最低生活費1.5~3.5倍以下)

2萬3,317元~5萬4,404元以下
市價5折 3

一般身份
拆遷戶

無 148萬元以下
(最低生活費3.5倍以下)

5萬4,404元以下
市價6折 4

26
備註：以本市106年度家庭年收入及每人每月收入之標準為例。

+ +

承租專案宅-租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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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租期
3年

仍符合資格者，

期滿後，

得申請續租
1次。

情形特殊
經市府同意者，
得再延長3年。

初次承租

情形特殊
經市府同意者，
得再延長3年。

總租期以6年為原則
符合特殊情形身分之拆遷戶

總租期最長12年

情形特殊經市府同意

展延第1次
情形特殊經市府同意

展延第2次續租1次

3 3 3 3++ + = 12

最長

年

年 年 年 年

承租專案宅-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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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配偶 直系血親 二親等內旁系親屬

拆遷公告2個月前於該合法建築物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者

合法建築物被全部拆除，未獲其他安置方式。必要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親屬應於拆遷公告2
個月前於該合法建築物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者。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須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由申請人應自
行協調已核定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供其
安置。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

自行協調

必要

必要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並核定發給抵價地

或

或 或 或

優先選配安置街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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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示意圖

主辦機關 營造商

金融機構

執行團隊
(如建經公司)

諮詢團隊

參與地主

協力造屋概念類似合建，由
地主出土地(領回之抵價地)，
建商蓋屋，雙方分回房地。

拆遷公告日2個月前設有
戶籍且有居住事實之自然
人。

必要

持有土地面積於45~155
平方公尺之小地主。

必要

未獲其他安置方式。必要

持有土地全部參與。必要

參加協力造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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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77年8月1日至83年12月31日違章建築之
全部時，事實上處分權人已自動搬遷者，本
府應發給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39萬元。

必要

發給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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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諮詢服務



工作站小型說明會：每周二、五下午3點

32

諮詢服務參

♠ 工作站駐點服務：每周一至五下午2點~5點

♥

♠ 預約說明會：來電預約

提供1對1說明、個案諮詢

專人說明、小型座談

15人以上，派員前往說明

富安國小對面(延平北路8段15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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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3/4及3/5說明會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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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一)

為什麼聽證提前至
4/13舉行？

回應說明

因原規劃「預備聽
證」取消，故相關
行政作業程序即可
提前辦理。

聽證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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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二)

為什麼取消預備聽
證？

回應說明

因居民就本拆遷安
置計畫所關注之重
點議題已屬明確，
故不另行舉行預備
聽證。

聽證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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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三) 回應說明

1) 市府會給予協助。
2) 依過去相關會議發言情形，

提供不同利益群體的名單
供居民參考。

3) 如無法完成委任或選定；
市府將參考過去各相關會
議發言情形依規定指定發
言代表。

聽證期程緊湊，無
法順利選出25名
發言代表

聽證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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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四) 回應說明

1) 本件聽證以書面通知的對
象已達1萬2,000多人，並
於108年2月18日發文寄送。

2) 聽證通知須踐行合法送達
程序，現變更時間及地點，
將未及完成文書通知作業，
故變更時間及地點確實有
極大的困難。

評估將舉行聽證時
間往後延期

聽證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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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計畫內容

一 配售專案住宅之違建年期(77年8月1日以前)應往後放寬

二 主配須設籍及有居住事實，比北科嚴

開放共用廚房、廁所及出入口

四
同一戶設籍多人應放寬安置

五

五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限制6年內不得移轉，比北科嚴且不合理

承租12年租期過短

弱勢戶負擔不起房貸或租金

市府沒有提出工廠及弱勢住戶的安置方式

關切課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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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

回應說明

書面陳述意見

3/29前
言詞陳述意見

(發言代表)

4/13聽證會議當天

理由、證據及具體修正建議

市府檢討調整安置計畫草案內容

安置計畫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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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一

關切課題(一)

1. 專案住宅不要在北
投焚化廠旁

2. 專案住宅應分別設
於福安里及富洲里

回應說明

1. 目前之規劃是選擇較空曠處(較
少拆遷戶)興建專案住宅，盡可
能落實先建後遷，並減少施工
期間對周遭居民之影響

2. 可評估調整，但必須考量：
更換後之專案住宅位置受影
響之住戶更多，如何滿足先
建後遷
第1期拆遷範圍施工期間對周
邊住戶之影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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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二)

第一期拆遷範圍應明
確說明

回應說明

1. 僅為初步規劃，尚未定
案，可能依民眾訴求
(專宅位置)、工程需求
等因素調整，應以正式
拆遷公告之範圍為準。

2. 目前初步範圍，將繪製
大圖並將建物門牌列冊
供居民參考。

其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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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

關切課題(三)

查估作業應有里長陪同

回應說明

辦理查估作業通知時將
一併通知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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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四)

如果沒這麼快要啟動
區段徵收，為什麼現
在就要辦地上物查估

回應說明

1. 開始辦理地上物查估跟啟動區段
徵收沒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
不會因為辦了查估馬上就要徵收。

2. 查估結果是計算補償及審查安置
的依據，先查估有助於讓民眾先
了解自身資格條件。

3. 桃園航空城在內政部還沒通過區
段徵收計畫及訂定拆遷安置計畫
前已辦完查估。

公告區段徵收
土地補償

內政部通過
都市計畫

內政部核准
徵收範圍

區段徵收協議價購
區段徵收公聽會

內政部核准
區段徵收

第1期地上物補償
第1期安置審查

第1期地上物拆遷

地上物查估

舉行聽證

辦理期程
示意圖

NOW

其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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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課題(五)

應訂定特別拆遷補償
辦法

回應說明

1. 區段徵收也是辦理公共工
程的方法之一，所以拆遷
補償應依全市一致之規定
辦理。

2. 安置部分，將參考本次聽
證意見，納入安置計畫(具

行政規則性質)內容檢討調整。

其他三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電話：(02)8780-7056轉513、512、504至520
網址： https://ppt.cc/fDpWrx
請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網站了解更多，線上亦可下載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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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pt.cc/fDpW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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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聽
證
程
序
申
請
書

填寫代理人資
料並黏貼代理
人身分證影本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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